集采信息发布协议
甲方：北京东海腾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在甲方所拥有的回龙观社区网（http://www.hlgnet.com/）上发布集采贴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1.1集采：又称为团购，意为集中采购或团体采购。集采分为现场集采和网络集采两种方式。
1.2集采贴：本协议中所称集采贴，是指乙方在甲方所提供平台（http://www.hlgnet.com/）上发布的关于集采的信息。
第二条 合作事项

甲方提供回龙观社区网（http://www.hlgnet.com/）之网络平台，乙方可在该平台的“回龙观集采地带（http://jc.hlgnet.com/）”上发布集集采信息。
第三条 合作期限
本协议期限为_____年，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生效，至_____年______月____日终止。在协议到期时，双方如需要继续合作并对本协议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顺延一年；如双方认为某些条款需要修改，届时由双方另签协议。
第四条 费用
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网络平台。甲乙双方无需向对方支付任何费用。
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
5.1甲方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删除违反本协议要求的集采贴。
5.2如乙方多次（3次及以上）被集采参与者投诉或者举报，甲方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删除其发布的集采贴。
5.3若乙方的集采贴未注明价格，则甲方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删除该贴。

5.4接受乙方对于违法、涉黄等信息的举报并对此类事件予以处理。

5.5若乙方利用集采贴进行诈骗活动的，甲方一经发现将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第六条 乙方权利义务
6.1乙方所发布之集采贴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6.1.1明确的集采标题及内容；
6.1.2详细的产品说明；
6.1.3产品图片（除虚拟产品外，其他集采必须提供相应图片）；
6.1.4明确的产品折扣方式和产品报价；
6.1.5发布集采的原因；
6.1.6折扣原因、付款方式、交货方式以及退货方式；
6.1.7产品的质量保证以及售后服务保证；
6.1.8集采开始-结束的时间、注意事项、集采者的联系电话以及产品咨询电话；
6.1.9集采地点必须写明，不得以电话通知或其他方式告之为借口；
除此以外，乙方保证所发集采贴的标题和内容中不出现甩货、清仓等字眼。

6.2乙方如发布与食品制作有关的集采贴，需出示相应的卫生许可证。
6.3就同一集采事项，乙方每周只能发布一次集采贴。
6.4 乙方不得在严禁在论坛及社区分站发布集采链接。
6.5乙方承诺：
6.5.1集采贴中所指产品为正品，非仿制品或假冒伪劣产品；
6.5.2集采贴中所指产品或服务低于市场价格（实体店商家发布集采需低于店面标价）；
6.5.3乙方以就集采贴中所指产品取得该品牌授权；
如乙方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则乙方负赔偿责任。

6.6乙方发布的集采贴不得涉及以下物品：
6.6.1毒品、黄色淫秽物品、性服务；
6.6.2含有反动、淫秽、种族或者宗教歧视或其他法律禁止内容的出版物、文件、资料等；
6.6.3管制刀具、警用和军用物品、设备；
6.6.4其他武器，如弓弩,钢珠,铅珠等；
6.6.5需执照或政府许可才能使用的设备；
6.6.6药品、医疗器材（械）,含成人用品；
6.6.7窃听设备、走私产品、卫星接收设备；
6.6.8盗版、侵权产品。

6.7乙方所发布的集采贴中不得含有以下信息：

6.7.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常规道德标准的信息；
6.7.2取货通知及任何形式的重复信息；
6.7.3与集采无关的其他信息；
6.7.4商家的广告或变相广告；
6.7.5淘宝网、易趣网、拍拍网等及指示其它网站（含网易、搜狐、雅虎相册等）的链接。
6.8乙方享有如下权利：

6.8.1向版主申请推荐置顶的权利；
6.8.2 拒绝恶意参与者参加集采的权利；
6.8.3制定当次集采规则的权利；
6.8.4 举报恶意评价的权利；
6.9乙方保证自始至终将集采负责到底，因特别原因造成集采夭折时，会及时向参与者解释，回答参与者问题。
第七条 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7.1本协议有效期内，如有任何一方欲提前终止本协议，需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对方。对方在通知发出后三十日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终止本协议，三十日届满时，本协议自动终止。
7.2本协议的提前终止不影响双方于本协议提前终止日之前根据本协议已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7.3一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另一方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协议，违约方应尽可能响应。
第八条 法律责任
8.1若乙方在集采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市场规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8.2甲方不提倡不支持预付款集采，若乙方因预付款集采与集采参与者或者任何第三人发生争议，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若乙方上述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则乙方负赔偿责任。
第九条 保密协议
甲乙双方应对在本协议订立及履行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承担保密责任，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有意或无意地泄露这些秘密，否则违约方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本保密条款的期限是无限期的，直至本条款中的保密信息进入公示领域或对方公开为止。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
11.1如因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动乱）或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导致的客户投诉或使本协议任何一方无法继续履行相关义务，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11.2鉴于互联网之特殊性质，双方同意不可抗力亦包括下列影响互联网正常运行之情形：黑客攻击；电信部门技术调整或故障导致之重大影响；因政府管制而造成之暂时性关闭；病毒侵袭等。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_____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其他

131附件（一）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乙双方需共同遵守。
13.2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持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3.3本协议为打印版本，涂改无效。任何对本协议所做的变更，均应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此下无正文）

甲方：刘强                               乙方：

电 话：010-81717931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北京青年创业示范园106室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
邮  编：100096                          邮  编：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刘强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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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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